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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征求《中国（新疆）自由贸易试验区乌鲁
木齐片区优化营商环境创新举措（征求意见稿）》

意见建议的公告 

为进一步深化中国（新疆）自由贸易试验区乌鲁木齐片区建

设，持续优化营商环境，结合我市实际，起草了《中国（新疆）

自由贸易试验区乌鲁木齐片区优化营商环境创新举措（征求意见

稿）》，现广泛征求社会公众意见，如有修改意见，请于 2025

年 7 月 12 日前通过以下方式向我办反馈。

1.通信地址：乌鲁木齐市益民大厦 B 座市口岸管理办公室政

策法规科（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准噶尔街 299 号），并在信封上

注明“中国（新疆）自由贸易试验区乌鲁木齐片区优化营商环境

创新举措（征求意见稿）”字样。

2.电子邮箱：864706763@qq.com

联系人：玛合帕丽

联系方式：0991-3510091

特此公告。

附件：1.关于《中国（新疆）自由贸易试验区乌鲁木齐片区

优化营商环境创新举措（征求意见稿》的起草说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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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中国（新疆）自由贸易试验区乌鲁木齐片区优化营

商环境创新举措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中国（新疆）自由贸易试验区

乌鲁木齐片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
2025 年 7 月 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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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关于《中国（新疆）自由贸易试验区乌鲁木齐
片区优化营商环境创新举措（征求意见稿》

的起草说明

一、背景依据

为充分发挥自贸试验区制度型开放优势，打造新疆自贸试验

区乌鲁木齐片区一流营商环境，通过探索创新、复制学习，制定

《中国（新疆）自由贸易试验区乌鲁木齐片区优化营商环境创新

举措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乌鲁木齐片区优化营商环境

创新举措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），围绕提升政务服务、便利贸易投

资、强化人才服务、优化监管检查 4 个方面，提出了 11条优化营

商环境举措。

二、工作过程

按照市委、市政府工作安排，我局起草形成《乌鲁木齐片区

优化营商环境创新举措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，3 月 4 日牵头召集各

相关单位研讨，并先后征求 27 家相关委办局、区（县）意见建

议，根据各单位意见建议修改完善，上报市委相关领导，按照市

委副书记葛坦指示批示，又征求市发改委、市数发局、市税务局、

市司法局等单位意见建议，在市司法局的指导下，我办完成了合

法性审查，重新梳理形成《中国（新疆）自由贸易试验区乌鲁木

齐片区优化营商环境创新举措（征求意见稿）》。

三、主要内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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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乌鲁木齐片区优化营商环境创新举措（征求意见稿）》主

要由 4 方面 11条举措构成：

一是提升政务服务方面 3 条举措：推广使用电子营业执照、

19 类建设项目免办环评手续、提升出口退税办税效率；

二是便利贸易投资方面 4 条举措：助力企业“走出去”“引

进来”、免征信用良好企业的加工贸易保证金、开展进口资源性

商品采信试点、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；

三是强化人才服务方面 2 条举措：对首次申报职称的民营企

业专业技术人员不作继续教育培训硬性要求、为外籍人士提供

“一站式”服务；

四是优化监管检查方面 2 条举措：执法“双清单”机制、规

范涉企案件办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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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中国（新疆）自由贸易试验区乌鲁木齐片区
优化营商环境创新举措

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一、提升政务服务

1.推广使用电子营业执照

个体工商户在“电子营业执照”微信小程序上通过实名认证

可领取电子营业执照，电子营业执照与纸质营业执照具有同等法

律效力。

2.19 类建设项目免办环评手续

根据《中国（新疆）自由贸易试验区免于办理建设项目环境影

响评价手续的项目类型清单（2024 版）》，19类建设项目可免办环

评手续。

3.提升出口退税办税效率

出口退税管理类别为一类、二类的企业提交齐全办税材料后，

将原 3 天退税办理时限压缩至 24小时。

二、便利贸易投资

4.助力企业“走出去”“引进来”

依托中国—亚欧投资贸易促进中心的综合性经贸服务平台，

帮助国内企业向西开展贸易，服务国外企业来华落地投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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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免征信用良好企业的加工贸易保证金

属地商务部门可为信用良好的企业作信用背书，企业在海关

部门实地检查生产经营状况后，可免征加工贸易风险类保证金。

6.开展进口资源性商品采信试点

对进口水泥、原油以及蒙古国煤炭资源性商品的贸易企业开

展采信试点，企业凭海关认定的境外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结果，

可在入境时免予商品抽样检测。

7.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

落实 2025 年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 29 条举措，进一步简

化通关流程、压缩通关时间，切实提升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，助

力企业降本增效。

三、强化人才服务

8.对首次申报职称的民营企业专业技术人员不作继续教育

培训硬性要求

新疆自贸试验区乌鲁木齐片区内的民营企业专业技术人员

首次申报职称时，可免予参加继续教育培训。

9.为外籍人士提供“一站式”服务

外籍人士可在乌鲁木齐移民事务服务中心（海外人才服务中

心）享受出入境业务办理、政策法规咨询、涉外法律、语言文化

等高频业务的“一站式”服务。

四、优化监管检查

10.执法“双清单”机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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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施监督执法“正面清单”和执法“事项清单”，对“正面

清单”内的企业原则上不主动开展现场检查，对超出执法“事项

清单”的事项不开展现场检查。

11.规范涉企案件办理

执行涉案财物处置程序规定，严防“超权限、超范围、超期

限”查封、扣押、冻结。归口接收、审核异地公安机关刑事办案

协作请求，支持商协会和法律服务专业机构参与矛盾纠纷化解，

促进跨区域执法公平公正。

附件：2-1.免办环评手续的 19 类建设项目

2-2.出口企业管理类别解读

2-3.查询经海关认定的境外检测机构名单的方法

2-4.2025 年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 29 条举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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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-1

免办环评手续的 19 类建设项目

农业类项目、林业类项目、其他采矿业项目、农副食品加工

业项目、电力、热力生产和供应业项目、自来水生产和供应项目、

污水处理及再生利用项目、生活垃圾集中处置项目、医院和急救

中心类项目、高尔夫球场等项目、公园类项目、旅游开发类项目、

防洪除涝工程项目、河湖整治项目、地下水开采项目、公路建设

项目、城市道路建设项目、导航台站建设项目、城市管网管廊项

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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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-2

出口企业管理类别解读

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修订后的《出口退（免）税企业

分类管理办法》的公告（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6 年第 46 号）规

定，按照出口企业管理类别的评定标准，结合企业信用资质水平、

税收遵从程度等情况，将企业的出口退税管理类别分为四类，从

高到低分别为一类、二类、三类和四类。以下为出口企业管理类

别的评定标准：

一、一类出口企业管理类别评定标准

（一）生产企业

企业的生产能力与上一年度申报出口退（免）税规模相匹配；

近 3 年（含评定当年，下同）未发生过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

其他增值税扣税凭证、骗取出口退税行为；上一年度的年末净资

产大于上一年度该企业已办理的出口退税额（不含免抵税额）；

评定时纳税信用级别为 A 级或 B 级；企业内部建立了较为完善

的出口退（免）税风险控制体系。

（二）外贸企业

近 3 年未发生过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其他增值税扣税

凭证、骗取出口退税行为；上一年度的年末净资产大于上一年度

该企业已办理出口退税额的 60%；持续经营 5 年以上（因合并、

分立、改制重组等原因新设立企业的情况除外）；评定时纳税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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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级别为 A 级或 B 级；评定时海关企业信用管理类别为高级认

证企业或一般认证企业;评定时外汇管理的分类管理等级为 A 级；

企业内部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出口退（免）税风险控制体系。

（三）外贸综合服务企业

近 3 年未发生过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其他增值税扣税

凭证、骗取出口退税行为；上一年度的年末净资产大于上一年度

该企业已办理出口退税额的 30%；上一年度申报从事外贸综合服

务业务的出口退税额，大于该企业全部出口退税额的 80%；评定

时纳税信用级别为 A 级或 B 级；评定时海关企业信用管理类别

为高级认证企业或一般认证企业；评定时外汇管理的分类管理等

级为 A 级；企业内部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出口退（免）税风险控

制体系。

二、三类出口企业管理类别评定标准

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被评定为三类：自首笔申报出口退（免）

税之日起至评定时未满 12个月；评定时纳税信用级别为 C 级，

或尚未评价纳税信用级别；上一年度累计 6 个月以上未申报出口

退（免）税（从事对外援助、对外承包、境外投资业务的，以及

出口季节性商品或出口生产周期较长的大型设备的出口企业除

外）；上一年度发生过违反出口退（免）税有关规定的情形，但

尚未达到税务机关行政处罚标准或司法机关处理标准的；存在省

国家税务局规定的其他失信或风险情形。

三、四类出口企业管理类别评定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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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被评定为四类：评定时纳税信用级别为

D 级；上一年度发生过拒绝向国税机关提供有关出口退（免）税

账簿、原始凭证、申报资料、备案单证等情形；上一年度因违反

出口退（免）税有关规定，被税务机关行政处罚或被司法机关处

理过的；评定时企业因骗取出口退税被停止出口退税权，或者停

止出口退税权届满后未满 2 年；四类出口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新成

立的出口企业；列入国家联合惩戒对象的失信企业；海关企业信

用管理类别认定为失信企业；外汇管理的分类管理等级为 C 级；

存在省国家税务局规定的其他严重失信或风险情形。

四、一类、三类、四类出口企业以外的出口企业，其出口企

业管理类别应评定为二类。

五、详情请查阅《出口退（免）税企业分类管理办法》的公

告（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6年第 46号）

http://heilongjiang.chinatax.gov.cn/art/2016/7/13/art_17542_33

61.html

http://heilongjiang.chinatax.gov.cn/art/2016/7/13/art_17542_3361.html
http://heilongjiang.chinatax.gov.cn/art/2016/7/13/art_17542_3361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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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-3

查询经海关认定的境外检测机构名单的方法

经海关认定的境外检测机构名单由海关总署负责公布，并实

施动态调整。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查询：

海关总署官网查询：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官网，在

首页 “信息服务” 栏目中查找相关内容。也可直接在网站搜索框

中输入关键词，如 “境外检测机构名单”“采信机构目录” 等进行

搜索。例如，查询海关总署采信狂犬病抗体检测结果实验室名单，

可查看海关总署采信狂犬病抗体检测结果实验室名单（2023 年 7

月 13日）。

特定公告查询：海关总署会根据不同商品或业务类型发布相

关公告，公布对应的境外检测机构名单。如海关总署公告2019 年

第 64 号《关于更新携带入境宠物狂犬病抗体检测结果采信实验

室名单的公告》，可通过官网搜索该公告编号，查看具体内容。

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查询：登录全国认证认可信

息公共服务平台，进入检验检测部分，输入机构名称、证书编号、

发证机关等信息，可查询相关检验机构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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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-4

2025年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 29条举措

2025年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由海关总署会同 20个部门

（单位）联合部署开展，为期 5 个月，政策举措涵盖货物贸易、

数字贸易、绿色贸易等领域，包括 5 方面任务共 29 项措施。

强化政策供给：优化出口锂电池检验监管模式；探索 “药食

同源” 进口食品便利通关措施；扩大油品储罐保税仓库和出口监

管仓库功能叠加试点；支持综合保税区开展保税检测业务；扩大

进口机动车“两证合一”试点应用；优化国际邮轮药械供船服务；

优化药品进口管理模式。

促进物流畅通：深化沿海内陆沿边地区多式联运进出境协同；

进一步支持跨境班列集结中心建设发展；打造畅通安全的国际公

路直达运输通道；支持“空中丝绸之路”发展；优化空运货站作业

模式；推进航空口岸“空侧直通”监管；深入推进共建“一带一路”。

优化监管模式：扩大出口拼箱货物“先查验后装运”模式适用

范围；支持带电货物航空运输；推动绿色贸易创新发展；探索开

展电子认证和电子签名的跨境互认；促进跨境电商便利化。

推进互联互通：建设全球“智慧海关”在线合作平台和金砖国

家海关示范中心；深入推进国际贸易 “单一窗口” 跨境互联互通；

积极推进内地与港澳“一单两报”合作；进一步推进农作物种质资

源出境管理跨部门业务联网合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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促进降本增效：加强“经认证的经营者”（AEO）企业联合激

励；进一步优化港口物流服务；支持内地供港澳蔬菜等农产品跨

境运输便捷享惠；适时推出更便利的商务人员来华政策；协同推

动降低跨境物流全流程综合成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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